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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》 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

为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

系，强化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提升生态环境监

管效能，2021 年 9 月 8 日我局印发了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生

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17 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有效期到 2023 年 10 月 8 日。 

自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生态环境部门紧密结合国家生态

环境制度改革和排污许可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以《办法》为指

导，在固定污染源监管管理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，基本

构建了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制度，推

进实现权责明确、信息共享、过程留痕、三监联动、闭环管

理的新型监管模式。 

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，健

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”，强化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

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结合我市近两年生态环境领

域法制、体制建设和生态环境管理实际，对《办法》进行部

分调整，进一步细化职责分工、明确监管内容、完善监管机

制，深化推进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

度体系建设。 

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W6LyN4BjoOgsvMwHZCfvfFmLUNE4QT7eonN6yf97iXfV_XUYaz399djk7woSTX3i7K99r2YYHypZpv_7PKXqf9E8a9BacZOLzWEqQ5nsBC_


2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修订后共设 3 章共 24 条，其中第四条 （分类

监管）、第五条（分级监管）、第六条（职责分工）、第七

条（管理平台）、第九条（监管机制）、第十条（监管内容）、

第二十二条（名词解释）等较原《办法》有所调整，主要修

订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第四条 （分类监管） 

本市 2022 年 8 月印发《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信

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沪环规〔2022〕5 号），

规范了本市生态环境评价方法及结果应用。修订后《办法》

进一步强化与上述文件衔接，明确根据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

果为 C 级、D 级的，其监管类别在上述分类基础上分别上调

一个和两个级别。 

调整后的表述为：本市对固定污染源实行分类监管。按

照排污许可管理类别、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、环境风险和影

响程度、环境信用评价等综合因素，将固定污染源分为重点

监管对象、一般监管对象和简易监管对象三类，并实行动态

管理。重点监管对象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

实施重点管理的固定污染源，以及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排污单

位：（1）污染物产生量或排放量大的；（2）纳入环境监管

重点单位名录的。一般监管对象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

管理名录中实施简化管理的固定污染源，以及污染物产生量

或排放量较大的。简易监管对象为重点监管和一般监管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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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其他固定污染源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为 C 级、D 级

的，其监管类别在上述分类基础上分别上调一个和两个级

别。 

（二）第五条 （分级监管） 

根据浦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实际，浦东新区固定污染源

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已全部纳入区城管综合执法范围，修订后

《办法》补充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监管职责要求；根据修订

后的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中的污染防治监管职责分工，

对分级监管中乡镇（街道）职责进行细化完善，强化乡镇（街

道）履行法定执法职责的相关要求。 

调整后的表述为：各区生态环境局及浦东新区城管执法

局负责辖区内固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，并配合市生态环境局

开展辖区内市管固定污染源的日常监督管理，监督和指导辖

区内乡镇（街道）对相关固定污染源的巡查和综合协调。 

乡镇（街道）在区生态环境局和其他机构的指导下，结

合网格化管理机制，对辖区内简易监管对象的环境污染防治

工作进行巡查和综合协调，发现辖区内存在环境污染问题

的，应按市政府确定的执法事项履行执法职责，不属于自身

执法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及时向区生态环境局和其他机构报

告。 

（三）第六条 （职责分工） 

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（简称“市减污降碳中

心”）于 2023 年 7 月正式挂牌成立，主要承担碳排放全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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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固定污染源综合管理体系建设以及环境风险管理等方

面技术支持工作，修订后《办法》新增市减污降碳中心在固

定污染源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。 

新增的职责分工：市减污降碳中心按职责为全市固定污

染源污染防治管理、三监联动管理运行、固定污染源综合监

管信息系统建设运维等提供技术支持。 

（四）第十条 （监管内容） 

本市 2023 年 8 月发布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管

理告知书》，明确要求排污登记单位应落实主体责任，控制

污染物排放，根据国家要求填报排污登记表。为衔接相关要

求，修订后《办法》要求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污染源按排

污登记表实施监管。 

调整后的表述为：对简易监管对象，已完成排污登记的

固定污染源按排污登记表实施监管，对其他固定污染源重点

检查第二款（1）～（7）项内容。 

（五）第二十二条 （名词解释） 

本市 2023 年 7 月印发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浦东新区固定

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>的通知》（沪环规〔2023〕6

号），规定浦东新区可以结合产业特点及污染物减排和固体

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等实际情况对 33 个行业（工序）排污许

可管理类别进行补充和调整。修订后《办法》新增了关于“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”的解释条款。 

新增的名词解释为：（一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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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名录，系指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及《上

海市浦东新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。 

（六）其他文字表述修订 

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文件制发、修订和管理实际，将部

分文字描述进行补充或修订。2022 年 12 月 1 日，生态环境

部发布了《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》，将原“重点排

污单位”名称调整为“环境监管重点单位”，修改后《办法》做

相应调整。另外，根据本市固定污染源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建

设的实际情况，对原《办法》中的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了调整，

将“固定污染源管理信息系统”调整为“固定污染源综合监管

信息系统”等。 

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。 

三、实施日期 

根据规范性文件要求，明确了文件的实施日期和有效

期，本办法自 2023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原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沪环规〔2021〕1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